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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市政府教育局　函

地址：33001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1號14、15

樓

承辦人：林語軒

電話：(03)3322101#7418

電子信箱：10010248@ms.tyc.edu.tw

受文者：桃園市立壽山高級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6年3月16日

發文字號：桃教小字第1060018665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附件1、附件2(1060018665_Attach01.doc、1060018665_Attach02.doc)

主旨：檢送「106年度教育部教學卓越獎高級中等學校組初選審

查」實施計畫1份（如附件1）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06年3月10日臺教國署高字

第1060025853A號函辦理。

二、旨揭實施計畫辦理期程如下：

(一)初選資料繳交期限：106年3月29日（星期三）前。

(二)網路公告教學現場觀察名單：106年4月6日（星期四）

前。

(三)教學現場觀察期程：106年4月10日（星期一）至4月14

日（星期五）。

(四)初選方案發表及評審會議：106年4月19日（星期三）。

(五)網路公告初審通過名單：106年4月20日（星期四）。

(六)薦送名單參加複選：106年4月28日（星期五）前。

三、欲報名參加「高級中等學校組」初選之隊伍，請於105年3

月29日(星期三)前，依據旨揭實施計畫內容，檢具相關報

名資料後，以掛號方式逕寄至國立員林高級家事商業職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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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校教務處─蔡雅蘋組長收（51045 彰化縣員林市中正路

56號；04-8320260轉211）；以郵戳為憑，逾期恕不受理

。

四、學校於推薦教學團隊時，請先暸解該教學內容有無抄襲、

剽竊他人作品等情事。若繳交資料與本實施計畫規定不符

而因此產生權益問題者，其責任由送件單位自行負責，承

辦單位得逕予退件。

五、另有關複選辦理時程、注意事項及相關事宜，請參閱「10

6年度教育部教學卓越獎複選審查實施計畫」（如附件2）

，或逕至「教育部校長領導暨教學卓越獎」網站查詢（ht

tp://106eta.gdjh.tc.edu.tw/），以利提早準備。

六、本局為鼓勵且輔導市立高中參加教育部教學卓越獎，凡通

過國教署初選並參加全國複選之市立高中，可比照本市教

學卓越獎計畫－銀桃獎核發補助經費2萬元整，運用於精

進團隊教學內容，從事教學考察、教學研究或協助弱勢學

生之公益用途。

七、屆時請符合補助資格之學校，研擬參加複選培訓計畫及經

費概算報局申請核撥補助經費。

正本：本市各市立高中

副本：本局中等教育科、桃園市龜山區山頂國民小學、桃園市平鎮區東安國民小學 2017-03-16
10:22:47


